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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准许雇用未成年人为扒炭工或司炉工的最低年龄公约

国际劳工组织全体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的召集于1921年10月25日在日内瓦举行第3届会议，经议决采纳关于
本届会议议程第八项所列“禁止雇用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为扒炭工或司炉工”的若干提
议，并经决定这些提议应采取国际公约的方式，通过下列公约，供国际劳工组织各会员国
依据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的规定加以批准，此公约得称为《1921年最低年龄（扒炭工及司炉
工）公约》。
第1条 本公约所称“船舶”一词，系指不问属于任何性质、从事海上航行、无论公有或私
有的一切船舶而言，但军舰除外。
第2条 凡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得受雇用或工作在船舶上充任扒炭工或司炉工。
第3条 下列事项应不适用第二条的规定：
（a）未成年人在教学船或培训船上所做的工作，如该项工作系经政府机关核准并受其监
督者；
（b）未成年人被雇用于主要系以蒸汽以外的方法为推进的船舶者；
（c）凡16岁以上的未成年人，经体格检查后，如认为体格适宜者，得在专从事在印度及
日本沿岸贸易的船舶上受雇用为扒炭工或司炉工，但须受各该国在征询最能代表雇主与工
人的组织的意见后所制定的条例的限制。
第4条 如在某一港口需用一个扒炭工或司炉工，而当地仅有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可供使用
时，可使用这种未成年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使用两个未成年人以代替所需的一个扒炭
工或司炉工，这种未成年人的年龄，至少须为16岁。
第5条 为便利本公约各项规定的实施起见，每一船长应置备一名册，将在其船上所使用的
所有18岁以下的人员、姓名及其出生日期，予以登记，或在协议条文中列一名单。
第6条 协议中应摘要载明本公约的各项规定。
第7条 本公约的正式批准书应送请国际劳工局局长登记。
第8条
1.本公约应自国际劳工组织两会员国的批准书已经局长登记之日起生效。
2.本公约应仅对批准书已经国际劳工局登记的会员国有约束力。
3.此后对于任何会员国，本公约应自其批准书已经国际劳工局登记之日起生效。
第9条 国际劳工局局长在国际劳工组织两会员国的批准书已经国际劳工局登记时，应立即
通知国际劳工组织的全体会员国，此后续有其他会员国的批准书登记时，该局长亦应予以
通知。
第10条 凡会员国已批准本公约者，如适合第八条的规定时，承允实行第1、第2、第3、第
4、第5与第6各条的规定，不迟于1924年1月1日，并采取必要的措施，使之切实有效。
第11条 凡国际劳工组织会员国已批准本公约者，承允依照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35条的规
定，将本公约实施于其殖民地、属地及被保护国。
第12条 凡批准本公约的会员国，自本公约初次生效之日起满10年后，得向国际劳工局局
长通知解约，并请其登记。此项解约通知书，自经国际劳工局登记之日起满1年后，始得
生效。
第13条 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在必要时应将本公约的实施情况向大会提出报告，并审查应否
将本公约的全部或局部修正问题列入大会议程。
第14条 本公约的法文本与英文本同等为准。


